
昭府办函〔2022〕8号

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昭化区燃气用户报警装置

安装攻坚年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级有关部门：

《广元市昭化区燃气用户报警装置安装攻坚年实施方案》已

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4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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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昭化区燃气用户报警装置安装攻坚年
实 施 方 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新《安全生产法》，加快推进可燃气体报警

装置安装使用，切实提升燃气事故风险预警能力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根据智慧安全建设工作要求，结合全区安全生产集中整治专

项行动安排部署，按照“防风险、除隐患、防灾害、压事故、保

平安”工作目标，紧盯重点领域、重点场所、重点用户，全面实

施生产经营单位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，加快宣传推动居民用户

燃气自闭阀安装工作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全区非居民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

装工作；2022年 12月底前完成全区 60%居民用户燃气自闭阀安

装工作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非居民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

2022年 6月 30日前，完成全区餐饮市场主体、学校、医院、

酒店、农贸市场、商场、公益单位、旅游景区和各单位食堂等非

居民燃气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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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区住建局：牵头负责推进全区生产经营单位可燃气体报警

装置安装工作，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项督促检查；指导全区

非居民用户燃气报警装置安装工作，调度统计全区报警器安装情

况，并督促安装进度；向区内管道燃气经营公司和安装用户推荐

市燃气行业协会制定建立的全市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产品、设计、

施工等技术指标和指导性目录；加强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市场规范

化管理。

2.区经信科技局：负责宣传、督促区内工业企业可燃气体报

警装置安装工作。

3.区教育局：负责宣传、督促区内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高

中、教育培训机构等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作。

4.区民政局：负责宣传、督促区内福利院、养老机构、救助

管理站等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作。

5.区文旅体局：负责宣传、督促区内景区、文化传媒公司、

旅游公司等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作。

6.区商务和经济合作局：负责宣传、督促区内餐饮市场主体、

酒店、大型商业综合体等管理单位的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

作。

7.区卫生健康局：负责宣传、督促区内医疗机构使用燃气区

域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作。

8.区市场督管局：负责宣传、督促、餐饮市场主体所安报警

装置及质量监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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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区金融服务中心：负责宣传、督促区内金融服务机构单位

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安装工作。

10.区综合执法局：负责对拒不配合安装使用非居民用户可

燃气体报警装置的生产经营单位（用户）的移交线索，按相关要

求依法行政处理。

11.各镇人民政府：负责统筹宣传、督促辖区范围内使用燃

气的生产经营单位（用户）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作。

12.各燃气经营单位：负责配合、落实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

安排部署，对所管辖区域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用户入户安

检时进行督促规范安装。

13.各使用燃气的生产经营单位（用户）：落实可燃气体报

警装置安装并保障正常使用的主体责任，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安

装、定期维护保养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。

14.其他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、督促使用燃气生产经营单位

（用户）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，并保障其正常使用。

（二）居民用户自闭阀安装

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，完成全区 60%居民用户燃气自闭

阀安装工作。

1.区住建局：负责牵头推进全区居民用户燃气自闭阀安装工

作；向区内管道燃气经营公司和安装用户推荐市燃气行业协会制

定建立的全市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产品、设计、施工等技术指标和

指导性目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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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镇人民政府：作为本辖区居民用户燃气自闭阀安装工作

责任主体，负责统筹宣传、督促落实辖区范围内居民用户燃气安

装自闭阀安装工作。

3.各燃气经营单位：负责全区居民用户燃气自闭阀入户宣传

及安装工作，进一步防范燃气事故发生，切实提升燃气安全管理

水平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

视，周密安排部署，加快研究制定非居民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

安装计划，带头完成机关事业单位食堂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，

督促行业领域范围内生产经营单位按时限完成安装工作，并将燃

气报警装置纳入日常安全生产管理。各镇要落实好属地管理责

任，认真研究，加快制定居民用户燃气自闭阀安装计划，督促辖

区居民用户燃气自闭阀安装按期完成。各使用燃气的生产经营单

位、居民用户要严格落实可燃气体报警装置、燃气自闭阀安装和

保障正常使用的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严格安装标准。非居民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为燃气

报警探头、控制柜和切断阀组成，必须是出厂合格且符合国家强

制标准要求的设备，安装单位必须符合相关资质要求，可选择经

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公示备案的安装企业进行安装。安

装规范需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

技术规范（CJJ/T146-2011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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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工作督办。各镇负责每月统计非居民用户可燃气

体报警装置和居民用户燃气自闭阀安装情况并上报进度；区目标

绩效事务中心负责做好跟踪督办工作，视工作推进情况下发督查

通报；区综合执法局对 2022年 6月底前未安装使用可燃气体报

警装置生产的经营单位（用户），按相关要求依法行政处理。

附件：广元市昭化区城镇燃气安全装置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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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元市昭化区城镇燃气安全装置任务分解表
序

号
乡镇名称

非居民总户数 燃气报警

器安装户

数

安装

比例

居民户数 居民自

闭阀安

装户数

安装

比例
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备注昭化分

公司

孟林

公司

恒康

公司

昭化分

公司

孟林

公司

恒康

公司

1 元坝镇 620 2 12 150 23.60% 9695 836 987 23 0.19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元坝镇人

民政府

推进情

况每月

通报

2 昭化镇 110 0 7 61 52.10% 2020 0 343 1 0.04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昭化镇人

民政府

3 柏林沟 0 17 0 1 5.80% 0 1450 0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柏林沟镇

人民政府

4 王家镇 0 26 0 2 7.70% 0 1535 0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王家镇人

民政府

5 磨滩镇 0 7 0 6 85.70% 0 444 0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磨滩镇人

民政府

6 清水镇 0 5 1 0 0% 0 637 388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清水镇人

民政府

7 太公镇 0 36 17 3 5.70% 0 1714 1089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太公镇人

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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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乡镇名称

非居民总户数 燃气报警

器安装户

数

安装

比例

居民户数 居民自

闭阀安

装户数

安装

比例
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备注昭化分

公司

孟林

公司

恒康

公司

昭化分

公司

孟林

公司

恒康

公司

8 卫子镇 0 40 10 9 18% 0 2319 514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卫子镇人

民政府

9 红岩镇 0 0 23 6 26% 0 0 683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红岩镇人

民政府

10 虎跳镇 0 0 39 27 69.20% 0 0 1660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虎跳镇人

民政府

11 射箭镇 0 0 34 4 11.70% 0 0 518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射箭镇人

民政府

12 青牛镇 0 0 3 1 33.30% 0 0 206 0 0%
非居 2021年 6月
底，居民 2022年

12月底

青牛镇人

民政府

总

计
昭化区 1009 270 26.76% 27038 24 0.0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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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常委会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监委机关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
